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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政整合系統原始檔 轉檔當年資料至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新增、修改、刪除當年資料 列印報表、核章後傳送至地政局（處） 
準備原始資料 

彙整轄區資料 資料審核 列印報表、核章後送主計單位複審 資料複審 將複審確定後資料由地政局（處）傳送至內政部

查價機關 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地政

局（處） 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計單位作業 

資料無誤 
資料無誤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地政局
（處）作業 

資料有誤退回修正 

 


